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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市场监管系统2024年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巩固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规 范市场监管行为，强化部门内部、跨部门联合抽查和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抽查，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完善全县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 -公开”监管工作机制， 进一步规范日常监管行为，持续强化市场监管系统内部联合随机 抽查：积极组织并参与跨部门联合抽查，不断扩大联合抽查的覆 盖面和占比率，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深入推进 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抽查，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开展随机抽查 次数占总抽查次数的比例不低于95%,提升随机抽查效能；全系统年度抽查企业占比不低于5%、抽查结果及时公示率100%,按时完成抽查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后续处置，提升监管震慑力。
二、主要任务
(一)夯实工作基础。 要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以
下简称监管平台)，持续完善“一单两库一指引”按照“应纳尽纳”





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市场监管总局部署要求，积极 组织各部门及时完成在监管平台中的认领。要结合监管实际，及时充实、完善检查对象名录库，在监管平台中做好新增主体类监管对象的认领、非主体类监管对象导入，并按照行业类别和重点领域进行分类标注，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动态调整，管理员要对执法人员名录库进行管理、调整和维护，根据执法队伍实际、内部职能划分、执法人员专长等因素，通过分类标注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分类管理，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提升检查质效。
(二)规范工作程序。要根据上级要求，结合监管实际，统筹制定2024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和抽查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抽查任务，确保完成年度抽查企业占比不低于5%的标准，并于2024年1月底前完成年度抽查计划的制定、上报和公示，严格履行调整年度抽查计划的线下、线上工作程序，调整后的年度抽查计划和每次抽查制定的实施方案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各分局，业务科室、队按照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安排，组织实施，抽取过程要公开、公正，开展实地检查要规范、严谨，抽查结束后，要及时将相关抽查资料归档，确保档案资料齐全，签字完整，提高“双随机、 -公开”监管规范化水平。




(三)深化联合抽查。各相关业务科室要以制定年度随机抽查计划为抓手，坚持“应合尽合、应联尽联”的原则，深入推进系统内部联合抽查，将系统内部检查对象相近、交集度较多的单项抽查检查计划进行优化整合，充分考虑联合的科学性、必要性和有效性，避免无方向、无针对性的大批量盲目随机，提高联合抽查质效。大力推行“一业一查”部门联合监管新模式，以全县“-业一查”清单为指导，按照行业领域，积极开展联合抽查，实现对经营主体“一次上门、集中规范、全面整改”,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要积极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随机抽查，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震慑力.
(四)强化结果运用。各分局，业务科室、队要本着“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的原则，在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在监管平台中录入检查结果并向社会公示，进一步健全完善随机抽查后续处置工作机制，要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和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双随机案件转办率原则上不低于60%。将后续处置结果30天内录入监管平台(主要指：列异、责令改正、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不包括转立案),确保形成监管闭环。
(五)加大宣传培训。各分局，业务科室、队要加大对“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宣 传“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政策措施和监管成效，将双随机抽查的操作流程、检查标准、失信行为惩戒等向社会、经营主体开展普法宣传，提高经营主体对双随机抽查的认知度。要加大对基层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力度，组织执法人员对监管平台相关模块功能进行培训，确保执法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监管平台功能，提升执法人员抽查检查水平和发现问题能力，培养一批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一专多能”的执法人员。
三、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业务科室要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细化目标任务和推进措施，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对本条线双随机抽查工作的业务指导，按时完成年度抽查工作任务，提升本条线的抽查工作成效，确保全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地见效，
(二)强化督导检查。县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切实加强对各分局“双随机， -公开监管工作的督导检查，查找问题不足，督促整改落实，要积极组织开展双随机抽查回访和调研，发现抽查检查走形式、随意录入检查结果等问题，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或在年度考核中酌情扣分。
(三)严格抽查纪律。今年是市场监管系统行风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的“深化拓展年”,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做好日常监管工作的同时，不断深化联合抽查和差异化抽查模式，压实主体责任， 规范抽查检查行为，减少对经营主体的随意检查、多头检查、重 复检查，要严肃抽查检查工作纪律，坚决杜绝权力滥用和其他不
廉洁行为，自觉维护市场监管良好形象。
(四)及时反馈信息。各分局，业务科室、队对随机抽查、监管平台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意见建议以及好的经验做法，要及时反馈县局信用监管科。


